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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當
時
繼
理

三
四
百
萬
亦

a

乃
以
是
歸
陳
功 
與
之
訂
立
吃
虧
合
約 

除
給
以
一
厘
二
五
之
佣
錢
外
更
給
以
一 

千
元
之
月
薪 
且
以
爲
陳
氏
可
用 
遂
推 

舉
之 
陳
以
是
得
入
南
洋 
及
後
公
司
改 

組 
陳
在
公
司
改
任
督
理 
時
爲
民r
人 

年 
此
陳
入
南
洋
之
經
過
也(
未
完)

軍
醫
曹
統
新
偕
男
達 

逵
知
醫
內
外
全
科
或
一 

有
玉
體
違
和
未
知
何 

藥
合
用
者
祈
詳
示
病 

狀
並
惠
藥
費
五
元
自 

能
配
藥
付
上 
• 

一

香
山
各
界
控
唐
案 

▲
西
南
各
委
尙
無
表
示

A
▲
眞
击8565

彎
比
毎
両
覺
元
五
毫 

智
力
治
腎
虧
陽
痿
遺
精 

厶▲̂
■

鳥H
ST

比
每
両
賣
元
貳
著
五 

▲
▲
用
鴨
■

聲
力
初
起
或
日
久
均
合
用 

4

由
七
每
両
豊
元
貳
毫
五 

A
▲
罗
子
七
械
力
治
小
腸
氣
痛
等
症 

▲
▲
申
文
却
重
比
每
両
壹
元
贰
毫
五 

▲
▲
一V
更
加
！@
为
有
腫
沖 

11-
有
麻
止
痛 

▲
▲
鼠
暴
学
彘
比
每
両
動
元
貳
毫
五 

▲
▲
尿
蓄
骨
塩
力
凡
屬
風
濕
作
痛
均
合

節
書

JTT

蜀
比
每
盒
竟
元
貳
毫
五 

弟
置
E

憫
力
初
起
日
久
均
自
用

A

一
毎
盒
豊
元
五.毫 

.
爛
脚
瘡
科
聖
藥 

一
每
両
壹
元
貳
毫
五

-
濕
毒
紅
彼
食
之
斷
尾
，

▲

2

外
科
如
聖 

A(
消
粒
解
毒

)=
一三』

d

A
支
鲁
上
餐
K

毎
帽
壹
元
貳
曙
五

A 4
枝
雁
d
裡
力
癬
粒
痕
癢
一 
搽
卽
好

〔
粵

每
次
惠
顧
五
元
以
上
者
精
剪
此
告
白 

來
本
藥
行
便
得
計
八
学
優
待
藥
品 

多
未
能
盡
錄
目
錄
救
急
良
方
印
便
來 

卽
送 

亠

箧
◎
恭
頊
止
痕
襄 

?
二 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前
接
付
來
貴
行
皮
膚
止
癢
水*
敏一 

後
立
刻
止
癢
消
粒•收
功
極
速
特
此
報
聞
幷
以
鳴
灘
二

黃
福
拜
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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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紅
粒,

一
臂
光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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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在
小
肚
脅
腿
等
處
起
許
多
汗
粒
痕 

■
癢
異
常
無
法
可
治
因
函
求
台
付
來
皮
膚
水
豊16

搽
之.

發
真
可
謂
豊
掃
光
之
仙
露
也
又
蒙
付
來 

甚
有
功
食
丸
後
腰
部
已
不
如
上
日
之
修
一 

曹
德
聯
上
言

卽
好
幷 

之
補
腎 
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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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ycton"  B.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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濁
聖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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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新
先
生
鑒
貴
行
付
來
之
新
久
白
濁
丸
經
已
得
收
弟 

向
來
代
售
此
丸
凡
用
過
者
無
不
稱
好
真
聖
藥
也'

余
均
中
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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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er  W
yo・

◎
十
年
梅
毒
盡
掃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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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涉
足
花
叢
染
着
梅
毒
週
身
痕
癢 

至
今
搭
年
屢
醫
罔
效
現
得
友
人
介
龍
謂
先
生
醫
術 W
 一 

神
以
致
特
函
將
症
說
明
求
先
生
配
藥
前
來
照
黑
服
食 

果
然
不
出
幾
天
所
有
身
中
各
毒
盡
皆
掃
除
今
蒙
先
生 

之
德
銘
感
五
內
謹
綴
數
言
聊
申
謝
意
以
瞥
僑
胞
諸
君

黃
霖
敬
頰

有
患
此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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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請
願
代
表
已
返
香
山 

香
山
縣
長
唐
紹
儀 
被
縣
民
來
省
向
西
南 

政
務
會
控
吿 
請
求
撤
換 
現
西
南
政
務 

會
各
委
員 
以
該
縣
民
衆
所
控
各
節 
是 

非
真
實 
尙
待
調
查
故
對
該
案
尙
未
表 

示
如
何
處
理 
而
唐
氏
亦
决
如
常
幹
去 

留
省
請
願
之
七
代
表 
旦
前
籌
備
再
次
請 

願 
現
亦
未
决
定 
俟
近
香
山
向
縣
民
報 

吿
後 
再
定
辦
法 
各
代
表
已
於
昨
七
月 

十
二
日
離
省
返
香
山
惟
仍
留
一
人
在
省 

探
聽
消
息 
各
代
表
返
實
後 

一
方
膏 

備
進
行
赴
南
京
回
労
府
請
恥
並
以
內
政 

部
長
黄
紹
雄 
現
適
抵
港
故
擬
赴
港
晋 

謁
黄
部
長
陳
述
一 
切 
譜
淤
返
南
京
時 

向
党
府
報
吿 
請
求
秉
公
辦
理
云 

• 

又
函 
政
委
會
委
員
兼
香

-IU 縣
縣
長
唐
紹 

儀 
自
被
該
縣
各
界
民
衆W
當
局
請
願
撤 

換
後 
粤
中
人
士
一
對
此
紫
均
用
注
意叩

以

記
者
昨
特
走
訪
某
政
要
於
一

西
南
政
務
會
各
委
員
對
於
該
案
最
近
之
意 

見
及
主
張 
幷
談
及
唐
氏
果
辭
職
後
繼
任 

香
山
縣
長
人
涯
問
題 
據M

關
於
控
唐
事 

件 
此
間
各
委
員
意
見 
一 咸
以
該
縣
長
原 

屬
党
府
直
接
委
任 
而
唐
氏
在
党
在
國 

具
有
深
長
之
歷
史 
故
均
井
張
由
南
京
處 

置 
各
委
對
於
此
案 
至
今
尙
無
若
何
主 

張
表
示 
至
唐
氏
如
辭
職
一 
縣
長
人
選

.
尙
談
不
到

亦
當
由
黨
府
物
色
委
任 

云■

搆
訟
之
妾
問
題

廣
州
西
關
逢
源
大
街
十
二
號
王
孝
問 
年 

逾
六
旬 
娶
有
妻
妾
多
人 
一 第
六
妾
王
袁 

氏
向
居
逢
源
北
街
廿
五
號 
已
生
一
女 

現
年
拾
五
歲 
民
拾
八
令
間
，
王
袁
氏 

爲
家
人
所
不
滿 
提
出
確
訟
身
份
之
訴 

曾
經
三
級
法
院
判
决 
確
認
王
袁
氏
爲
王 

孝
問
家
屬
之
一
員
嗣
王
食
氏
復
先
後
另 

案
請
求
給
以
膽
養
費 
及
返
還
身
僧
銀
港 

幣
二
千
四
百
元 
亦
經
法
降
判
决 
王
孝 

問
應
給
予
蟾
養
費
電
萬
兀
一
及
返
還
身
價 

各
在
案 
嗣
王
孝
問
以
原
審
判
决 
勢
難

承
認 
乃
具
狀
法
院
民
庭
一 
提

與

王
袁
氏
脫
離
關
係 
抗
吿
原
判
裁
定 
該 

案
現
由
推
事
李
挺
枝
將
案
一
度
審
訊
終
結 

以
原
裁
定
尙
無
不
協 
且
吿
訴
人
之
請

盛 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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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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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房
中
快
樂
水O

t

色•
每
鱒
五
毛

百草一

竊
思
人
生
之
樂
：
莫
樂
於
男
女
交
戰
匕
豪
爽
叫̂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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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之
机
關
也
：
必
先
利
算
戰
器
・.
爲
所
欲
爲
：
苏B
»
垂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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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此
中
滋
味
：
乃
能
飽
嘗
：
不
然
：
雖
織
女
有
働
济
加
征
墨 

那
之
乏
力
：
或
有
時
勉
强
相
戰••
未
及
數
合
：
鼠
国

»- 
蕪®i

 

我
亡
命
拖
婚
而
走
：
未
兒
爲
巾«
 者
所
恥
笑
：
本

S.1®
有
勘
例 

此
：
故
特
製
成 
一 種
妙
藥
：
名
爲
房
中
快
装
犷B
麻
智
就
旗
莞 

合
前
數
分
鐘
試
之
：
及
至
交
戰
時
：
現 
一
種
興
趣
無
窮i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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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便
無
傷
身
之
虞
：
且
能
補
助
房
中
快
樂
之
肝

:-1
眠
雄
舞
楊
帽 

用
之
：
其
愛
情
更
且
益
深
：
若
尋
花
間
柳
者
用
之
；
其
樂 ®
K

至
無
萼•
真
乃
風
流
中
獨
一
触
二
之
妙
条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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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
▲
歲
腎
彖
每
樽
一
定
 

此
加
不
礬
蒙
年
抄
肝
立
的
目
相
统
限 

胞
之
樂
趣
存
乎
其
間1
所
以*
生
袂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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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如
男
女
交
合
之
情
感
：®
兩
情
對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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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戦
不
銳♦.
實
受
莫
大
之a
l
l
i

本
胃 

生
有
鑒
噌
此
：
特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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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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腎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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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烈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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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之
能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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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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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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囊
柳
入
骨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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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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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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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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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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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
管
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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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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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後
得
他
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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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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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
傳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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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偷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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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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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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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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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能
謙
多
年
來
始
得
良
醫
秘
授
・.
添
用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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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
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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凉
暢
舒
之
態
：
毎tn

連
洗
数
次.■
無
論
新 

舊
日
濁
：
兩
日
立
止
矣
：

▲
翟

氣
靈
丹
、每
料
统
 

包
能
斷
根
述
琉
港
逐
出
原
價
編
 

▲
斷
根
枯
痔
散
每
料
三
元

，金
止
肚
痛
丸
每
椽
七
毛
五

▲
遠*
爛
脚
生
肌
膏
每
盅 
一
元 
;

丁

e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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飯
駐
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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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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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豪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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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殊
欠
理
由 
於
昨
六
月
十
七
日
依
法 

將
案
判
决 
其
主
文
云 
至
孝
問
與
王
袁 

氏
同
居
及
返
還
禮
金
案 
原
吿
之
請
求
駁

改
良
舊
式
製
法
力 

海
昆
明
油
出
世

醬
油
由
釀
造
專
家
根
據
最
進
步
發
酵
學 

理
充
分
的
咋
釀
而
成
歷
經
中
央
試
驗
所 

上
海
化
驗
室
証
明
認
定
有
益
於
衞
生
之 

食
品
其
味
道
鮮
美
香
氣
芳
雅
質
地
極
優
富 

於
營
養
與
市
售
品(
卽
豉
油) 
全
然
不
同
此 
一 

種
醬
油
價
廉
物
美
誠
有
向
外
推
廣
之
價
値 

".
現
爲
鼓
吹
國
貨
起
見
特
送
運
美
洲
各
埠
發 

7

售
愛
國
志
士
幸
嘗
比
較
而
惠
顧
焉

電
話
矢
麽
五
六
七
豊

囘 
訴
訟
費
用
由
原
吿
人
負
担

▲.
.
.
.
:▼ 

▲
廣
東
新
聞
▼

•
簡
英
甫
談 

整
頓
南
洋
公
司
意
見 

▲
對
公
司
內
部
已
調
查
淸
楚 

▲
日
間
返
滬
向
各
股
東
報
吿 

港
函 
南
洋
烟
草
公
司
自
陳
廉
伯
被
控
吿 

失
踪
後 
各
地
股
東
深
感
公

H1 
前
途
之
危 

機 
急
謀
所
以
中
興
之
道 
港
滬
兩
地 

以
是
有
股
東
團
之
組
織 
滬
方
股
東
兼
談 

公
司
協
理
簡
英
甫
因
徇
滬
股
東
之
意 
於 

上
星
期 
一 日
由
滬
來
港 
調
查
公
司
內
部 

情
形 
及
與
董
事
長
周
壽
臣
爲
士
等 
作 

詳
細
之
會
商 
頃
已
事
畢 
定
兩
三
日
間 

即
間
滬
報
吿 
惟
在
簡
氏
留
港
期
內 

外
間
傳
説
紛
紛 
有
謂
簡
將
任
公
司
督
理 

者
記
者
以
簡
爲
南
洋
創
辦
人
又
爲
該 

公
司
之
重
要
人
物 
此
次
南
來 
常
負
重 

一
要
任
務
昨
日
下
午
遂
訪
氏
於
其
布
律 

活
道
私
宅 
詢
以
各(
題 
蒙
答
所
問
如 

下▲
此
次
南
來
任
務 
據
簡
氏
云 
兄
弟
抵 

港 
恰
一
星
期 
閱
報
謂
吾
將
任
公
司
督 

理
云
云 
不
禁
失
笑 
緣
余
旣
爲
該
公
司 

之
協
理 
斷
無
降
級
任
督
理
之
理 
公
司 

組
織
以
股
東
大
會
爲
最
高
機
關 
次
爲
董 

事
會 
再
其
次
爲
總
理 
又
次
爲
協
理 

然
後
到
督
理 
照
公
司
組
織 
督
理
實
爲 

第
四
級 
各
董
事
之
無
請
余
任
督
理 
不 

問
可
知 
此
次
南
來
任
務 
公
私
各
半 

蓋
余
旣
爲
股
東
對
公
司
事
務
自
有
過 

問
之
權 
雖
則
協
理
職
已
經
辭
退 
然
自 

身
利
益 
當
不
能
棄
也 
且
滬
方
股
東 

對
公
司
發
生
事
件 
品
爲
抱
念 
亟
欲
一 

.知
其
真
相 
而
謀
所
以
復
興
之
道 
此
本 

人
南
來
任
務
之
大
槪
也

▲
認
真
革
除
積
弊 
記
者
問
以
如
何
方
可 

復
興
南
洋 
簡
謂
復
興
之
道
經
緯
萬
端 

自
屬
不
一 

然
應
從
認
真
革
除
積
弊
始 

弊
害
不
除 
利
無
由
興 
此
本
人
對
公 

司
復
興
之
意
見 
想
亦
爲
衆
股
東
所
贊
同 

者
也 
此
次
陳
廉
伯
之
舞
弊
案 
誠
爲
公 

司
之
不
幸 
抑
亦
爲
我
國
實
業
界
之
羞 

吾
人
若
不
决
心
淸
除
公
司
之
積
弊 
固
無 

以
對
投
資
之
股
東
亦
無
以
對
殷
殷
期
望 

之
國
人 
此
次
南
來
經
與
周
董
事
長
壽
臣 

爵
紳
及
其
他
董
事
作
具
體
之
磋
商 
擬
小 

住
兩
三
日
即
囘
滬
報
吿
股
東
團
以
明
真 

相▲
陳
入
南
洋
經
過 
關
於
陳
廉
伯
入
南
洋 

經
過 
簡
謂
陳
與
南
洋
之
發
生
關
係 
原 

出
自
本
人
之
介
紹 
但
陳
之
得
入
南
洋
， 

却
爲
其
二
兄
總
理
玉
階
之
力 
緣
當
民7  

七
年
時 
南
洋
欠
下
上
海
各
錢
庄
數
百
萬 

無
現
欵
淸
償 
乃
由
陳
介
紹
向
滙
豐
銀 

行
按
揭
一
百
四
拾
萬
兩 
然
以
當
時
公
司 

一
所
値
產
業
之
巨 
按
借
壹
二
百
萬
固
不
難

:

命
％
飞
.  

r'W
Y
W
L
g
 

•:•■
』
  

/.
.::,.,
、」予
靄

■•-•
三̂

;?.-̂
,
 

c
^
^
v
^
^

」
!.

  $

 鎏
滲
儼

曽

«ies
變蜘奢養6
各•學1
一1
姿.■
鎏
黑
菱
雷̂

9•̂
j•.■
㈡
!
.
!

♦

r

雲
高
名
典
面
幟
廠
 
精
造
鶏
蛋
麵
絲
發
行
貨
美 

筆
埠
商
儀
第
廠
澈
 
價
廉
組
珠
街
四
叁
三
號

干
三
子
女
之
母
仍
面
無
綱
紋
29

「何
等
珍
聞
・
有
衆
多
子
女
面
猶
光
滑
：
請
讀
伊
自
來
的
函
。■ 

我
是
有
十
三
子
女
而
行
年
五
十
歲
之
婦
與
面
部
尙
無
繊
紋
：
前 

時
我
因
經
重
病
而
試
服
加
老
陣
鹽
・
・
服
後
可
像
新
婦
人
一
樣
・
。 

我
已
服
了
十
二
個
月
・
・
每
朝
以
半
匙
羹
用
熟
水
冲
服
・
・
我
以
爲 

加
老
陣
鹽
之
令
你
活
潑
與
返
嫩
無
復
有
過
之
者
。
伊
始
夫
人

J  

許
多
小
病
與
煩
惱
爲
造
成
緇
紋
之
主
因
：
又
每
因
由
消
化
後
之 

廢
物
滯
留
臟
内
所
發
生
之
毒
致
生
風
濕
頭
痛
腰
痛
等
症
・
・
使
人 

面
容
之
老
過
于
其
年
齡
・
・
加
老
陣
鹽
之
效
力•■
足
排
除
各
種
毒 

質
而
使
血
脈
淸
潔
：
與
供
給
淸
鮮
有
力
之
血
・■
此
是
取
得
少
年 

生
活
協
訣••
亦
經
千
萬
男
女
證
實
之
事
也
・•

■

〔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
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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